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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家庭服务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家庭服务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慧、蒋柠、李思臻、张欣、籍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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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机构投诉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政服务机构投诉处理规范的总体要求、基本要求、投诉受理、投诉处理、投诉调查、

投诉协商、投诉调解、投诉执行、投诉归档。 

本文件适用于家政服务机构投诉处理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政服务投诉  housekeeping sevices disputes 

家政服务活动中由于服务质量、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责任划分不清晰所产生的投诉。 

4 投诉处理要求 

总体要求 4.1 

4.1.1 投诉处理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及家政服务机构的行业规范。 

4.1.2 家政服务机构投诉处理过程中，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原则，充分尊重双方意愿，促

进双方自行协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4.1.3 家政服务机构应妥善保管投诉处理过程的相关记录、资料和证据等卷宗材料。 

基本要求 4.2 

4.2.1 家政服务机构宜设置投诉处理部门，受理和统筹家政服务投诉工作，无法设置部门的，应指派

专人负责投诉处理工作。 

4.2.2 家政服务机构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和管理制度。 

4.2.3 家政服务机构应加强对服务投诉处理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 

4.2.4 家政服务机构投诉处理工作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应对能力，熟悉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投诉处理制度和流程。 

5 投诉处理流程 

投诉受理 5.1 

5.1.1 受理途径 



DB 15/T XXXX—XXXX 

2 

家政服务机构应提供电话、网络、现场或信函等多种满足消费者投诉需要的、灵活的家政服务投诉

受理方式。 

5.1.2 受理范围 

家政服务机构受理投诉处理的范围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违反家政服务合同约定； 

—— 因意外事件致使家政服务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 

—— 家政服务质量和数量达不到合同要求的； 

—— 家政服务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 

—— 因服务态度和语言等引起的争议和投诉。 

5.1.3 受理登记 

家政服务机构接到服务投诉，应记录相关服务投诉内容，投诉登记应包含下列内容： 

—— 投诉者的姓名、性别、地址、联系方式; 

—— 被投诉者的基础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证件号码、手机号码: 

—— 服务描述与发生问题: 

—— 投诉的原因、诉求; 

—— 投诉日期。 

5.1.4 受理响应 

家政服务的投诉受理响应率应达到100%。 

投诉处理 5.2 

5.2.1 投诉调查 

5.2.1.1 家政服务机构受理服务投诉后，应及时派出不少于 2人的工作组，对被投诉者开展调查。 

5.2.1.2 调查应听取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的解释和申辩。 

5.2.1.3 调查过程中应全面收集服务投诉事件形成的数据、票据、音像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 

5.2.1.4 服务投诉处理人员应对所有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对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有分歧的事实进

行核实。 

5.2.1.5 对有分歧并经过核实的事实形成文字材料，并经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 

5.2.2 投诉协商 

5.2.2.1 家政服务过程中发生投诉的，家政服务机构应评估即时解决问题的条件和能力，第一时间与

投诉者协商处理意见，以确保后续服务正常开展。 

5.2.2.2 服务投诉处理人员应根据投诉事实和证据材料，向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阐明各自的责任和义

务。 

5.2.2.3 服务投诉处理人员应尽力消除服务投诉当事人对立情绪，并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 

5.2.2.4 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能够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立即解决并形成书面协议。 

5.2.2.5 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与投诉者约定后续解决方案，

记录在案后，开展后续调解工作。 

5.2.3 投诉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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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服务投诉处理人员应根据投诉事实和证据材料，以及服务投诉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进

行调解，并提出明确的调解意见。 

5.2.3.2 服务投诉当事人接受调解的，应在 3个工作日内形成书面协议。 

5.2.3.3 服务投诉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服务投诉处理人员应在 7 个工作日形成书面处理意见，并建

议双方当事人向相关机构申请处理。 

5.2.4 投诉执行 

5.2.4.1 服务投诉当事人应根据书面协议执行处理结果。 

5.2.4.2 家政服务机构应确保协商一致的处理决定及时有效的执行。 

投诉归档 5.3 

5.3.1 家政服务投诉执行结束后，服务投诉处理人员应对服务投诉处理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形成

家政服务投诉处理总结报告。 

5.3.2 家政服务机构应将服务投诉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5.3.3 投诉记录和处理结果的留存时间应不少于 3年。 

 


